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26-005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母公司报表层面未分配利润为-3,863,339,237.40 元，合并报表层面未分配利润为-

4,078,694,778.59 元，未弥补亏损金额较大，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可能存在较长时间内无法实施现金分红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关注该情形，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马国际 股票代码 0022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晓雷 刘智洋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文心五路

11 号汇通大厦 11B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文心五

路 11 号汇通大厦 11B 

传真 0755-33356392 0755-33356392 

电话 0755-33356391 0755-33356808 

电子信箱 xiaolei.zhong@fmscm.com zhiyang.liu@fmsc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环保新能源业务和供应链智慧产业链服务业务，具体经营业务情况如下： 

1）环保新能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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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居环境”为使命，以“大环保”的理念，通过智慧化科技、数字化管理和综合性运营等手

段，致力推进城乡固废物科学治理与综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资源循环利用、保护环境，创新循环经济产业链模式，

为更多的城市提供高效的城乡固废物综合解决方案，造福人居环境，实现绿色梦想。 

公司环保新能源业务，主要与全国各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循环经济示范产业园、静脉产业园区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园区

以垃圾发电等为龙头项目，带动污泥、建筑垃圾等固废可再生资源处理与利用，形成再生资源利用、发电、供热、环保

减排、反哺农业为一体的环保新能源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与地方政府签订长期特许经营协议，以 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处置生活垃圾、污泥等以

及通过垃圾焚烧方式发电、供热，获取处理费和电费等收入。 

2）供应链智慧产业链服务业务 

公司秉承“诚信为本、技术引领、精益服务”的经营理念，坚持以技术创新引领行业发展，不断强化自身业务运作能力，

致力打造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一体的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非核心业务的供应链外包服务。公

司基于大数据产业链服务平台，综合赋能供应链体系，围绕农业产业链、资源型产业链、城市综合服务产业链、消费品

产业链等四大数字化服务平台为基础，打造可复制的数智化产业赋能生态圈闭环链路，让不同产业链供应链在公司产业

供应链数智化场景闭环服务平台内上下贯通、紧密联合，真正实现社会不同产业链供应链的集中增值，在共赢发展中实

现企业价值。 

公司供应链智慧产业链服务业务，分为综合物流服务、贸易执行服务（供应链运营服务）等形式。综合物流服务，主要

包括国际物流服务、仓储配送服务以及进出口通关服务等。贸易执行服务（供应链运营服务），是指在国内、国际贸易

中，公司根据上下游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依托公司深耕供应链管理领域多年累积的丰富运作经验、渠道资源以及平台优

势等，为客户提供集合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于一体的综合供应链解决方案，具体包括原材料采购、产品分销、

物流管理、信用支持以及信息服务等高效安全的一体化供应链运营服务，致力帮助客户聚焦主业、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为快消品、资源能源、生物质等细分行业提供通关物流、仓储配送、采购执行、销售执行等的一体

化综合供应链服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 年末 

总资产 1,371,165,567.70 1,376,080,096.30 -0.36% 1,370,783,59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25,782,607.34 374,296,327.43 147.34% 282,842,981.45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 265,755,324.36 239,135,822.93 11.13% 355,634,45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415,977.11 28,504,796.83 -45.92% 16,385,79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154,954.75 4,732,568.39 262.49% 11,646,67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1,082,712.45 89,358,002.74 -9.26% 29,996,711.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58 0.0107 -45.79% 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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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58 0.0107 -45.79% 0.0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36% 9.59% -7.23% 5.97%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663,876.53 54,377,587.76 53,151,250.65 103,562,60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68,247.93 3,379,727.63 11,722,159.80 1,082,33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35,623.56 2,301,439.99 10,995,097.09 4,694,04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03,576.08 16,658,638.86 40,186,795.86 27,440,853.8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6,453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0,86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增鼎

（海南）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90% 795,672,857 0 质押 725,672,857 

光大兴陇

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光大信

托－励上 2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74% 46,380,000 0 不适用 0 

深圳华强

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6% 12,132,994 0 不适用 0 

吴晓阳 境内自然 0.45% 12,000,000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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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连凌楠 
境内自然

人 
0.38% 9,990,000 0 不适用 0 

温州启元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启元尊

享 1 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7% 9,811,700 0 不适用 0 

楼今女 
境内自然

人 
0.34% 9,158,000 0 不适用 0 

林瑞群 
境内自然

人 
0.32% 8,415,900 0 不适用 0 

寿祖刚 
境内自然

人 
0.28% 7,436,4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27% 7,178,462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原上海新增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吴晓阳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00,000 股。

2、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启元尊享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811,700 股。3、楼今女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080,000 股。4、寿祖刚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879,000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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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 年 1 月 16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继续向控股股东新增鼎公司续借在公司重整期间根据公司重整计划

的规定向公司提供的借款人民币 2 亿元（本金），续借期限 1 年，借款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报告期内，公司

与控股股东新增鼎公司签订了续借协议，完成了相关续借手续。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归还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根据公司经营

安排并经与新增鼎公司友好协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新增鼎公司全额归还了上述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合计 2.17 亿

元（含以前年度借款尚未支付的利息 0.14 亿元）。 

2、业绩承诺事项及履行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根据公司已执行完

毕的重整计划的约定，公司前期重整投资人/控股股东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增鼎公司”）应

在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三个月内向公司补足业绩承诺差额（业绩承诺补偿款）436,757,685.84 元。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截至 2025 年 7 月 25 日，

公司收到了新增鼎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合计 436,757,685.84 元，新增鼎公司已按照约定履行完

毕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3、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披露了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处于筹划阶段的相关公告，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

筹划向第三方转让股权事项，若本次交易顺利推进并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及/或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截至目前，

前述事项尚在推进中，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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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公司控股股东新增鼎公司

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质押予新增鼎公司的股东或其关联方。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新增鼎公司解除质押股份 7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3%。公司

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质押事项进展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赵力宾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